
憲法法庭  公告

發文日期 :中才 民回 ii6年 4月 o2日

發文字號 :憲庭洋字第 二生52● 0⊕ 038號
附件 :如 主旨

主旨 :茲公告憲法法庭程序裁定 15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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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672號

聲 請 人 謝承志
上列聲請人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 ,聲請憲法法庭裁判 ,本

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聲請人前犯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罪
,並於警詢

中供出毒品來源 ,．l住就聲請人供出部分毒品之上游來源為共犯朱

文義部分 ,經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114年度重訴字第 1號刑事判決

(下稱系爭判決)認定此部分之供稱因晚於證人吳桂郎之指述 ,

故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條第 1項規定之適用 ,爰 聲請憲法

法庭解釋該項規定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法定要件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,憲

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頂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聲請人於收受系爭判決後已提起上訴 ,現已進入上訴審理

程序而尚未終結 ,是系爭判決並非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

規定之確定終局裁判 ,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之要件不合 ,本

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30 日
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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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

書記官 林廷佳

月   30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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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673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為聲請迴避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。本庭裁定

如 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抗字第 44號裁定(下

稱確定終局裁定),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第 20條 、

第 49條之 3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 )、 第 49條之 l、 第 73條 、第

98條之 4、 第 l04條 、第 265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

(下併稱系爭規定二 ),均有違憲疑義 ,爰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

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法定要件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

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頂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。

三 、經查 :

(一 )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,聲請人自不得持確定終局

裁定就系爭規定一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

(二 )核其餘聲請意旨所陳 ,僅係泛言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違

憲 ,尚難謂已具體指摘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究有何違憲

之處 。

四、綜上 ,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之要件均不符 ,本庭爰

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頂 第 7款規定 ,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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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 華  民 國  115  年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

3   月   30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書記官 林廷佳

月   30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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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 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674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為聲請迴避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抗字第 54號裁定(下

稱確定終局裁定),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第 20條 、

第 49條之 3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 )、 第 49條之 l、 第 73條 、第

98條之 4、 第 l04條 、第 265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

(下併稱系爭規定二),均有違憲疑義 ,爰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

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法定要件者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

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。

三 、經查 :

(一 )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,聲請人自不得持確定終局

裁定就系爭規定一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

(二 )核其餘聲請意旨所陳 ,僅係泛言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違

憲 ,尚難謂已具體指守商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究有何違憲

之處 。

四、綜上 ,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之要件均不符
,本庭爰

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,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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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 華  民 國  115  年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

3   月   30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書記官 林廷佳
月   30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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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675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為教師法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

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抗字第 25號裁定(下

稱確定終局裁定),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 3、 第 266

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 )、 第49條之 1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4、

第 104條 、第 265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 (下併稱系

爭規定二),均有違憲疑義 ,爰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法定要件者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

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。

三 、經查 :

(一 )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,聲請人自不得持確定終局

裁定就系爭規定一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

(二 )核其餘聲請意旨所陳 ,僅係泛言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違

憲 ,尚難謂已具體指摘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究有何違憲

之處 。

四、綜上 ,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之要件均不符 ,本庭爰

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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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
大法官

大法官

謝銘洋

蔡彩貞

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

書記官 林廷佳
月   30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676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為訴訟救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抗字第 120號裁定

(下稱確定終局裁定),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3、

第 266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 )、 第 49條之 1、 第 73條 、第 98

條之 4、 第 l04條 、第 265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 (下

併稱系爭規定二 ),均有違憲疑義 ,爰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

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法定要件者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

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:

(一 )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,聲請人自不得持確定終局

裁定就系爭規定一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

(二 )核其餘聲請意旨所陳 ,僅係泛言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違

憲 ,尚難謂已具體指摘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究有何違憲

之處 。

四 、綜上 ,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之要件均不符
,本庭爰

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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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 華  民 國  l15  年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

3   月   30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書記官 林廷佳
月   30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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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 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677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為聲請迴避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

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再字第 192號裁定

(下稱確定終局裁定),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第 20

條、第 49條之 3、 第 98條之 4、 第 266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 )、

第 49條之 上、第 73條 、第 l04條 、第 265條 、第 278條 、第 283

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二),均有

違憲疑義 ,爰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法定要件者 ,審查庭得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,憲

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。

三 、經查 :

(一 )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,聲請人自不得持確定終局

裁定就系爭規定一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

(二 )核其餘聲請意旨所陳 ,僅係泛言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違

憲 ,尚難謂已具體指摘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究有何違憲

之處 。

四、綜上 ,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之要件均不符 ,本庭爰

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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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 華  民 國  115  年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

3   月   30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書記官 林延佳

月   30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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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680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為交付法庭錄影光碟事件 ,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,

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抗字第 38號裁定(下

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,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3及

第 266條規定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)、 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l、 第

73條 、第 98條之 4、 第 l04條 、第 265條及民事訴訟法第 78條

及第 95條規定(下併稱系爭規定二)有違憲疑義 ,爰聲請法規範及

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

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

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系 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,聲請人自不得據

以對系爭規定一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至其餘所陳
,僅係以一己

之見 ,泛言爭執法院認事用法之當否 ,並未具體指摘系爭確定終

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究有何違憲之處 ,其聲請與憲訴法第 59條第

l項所定要件不合 ,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,以

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31 日

⊥


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
大法官

大法官

謝銘洋

蔡彩貞

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

書記官 林廷佳
月   31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681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為聲請迴避事件 ,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抗字第 10l號裁定(下

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,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第 20

條及第 49條之 3規定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)、 行政訴訟法第 49條

之 1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4、 第 l04條 、第 265條及民事訴訟法

第 78條及第 95條規定(下併稱系爭規定二)有違憲疑義 ,爰聲請

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

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

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系 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,聲請人自不得據

以對系爭規定一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至其餘所陳
,僅係以一己

之見 ,泛言爭執法院認事用法之當否 ,並未具體指摘系爭確定終

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究有何違憲之處 ,其聲請與憲訴法第 59條第

l項所定要件不合 ,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,以

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31 日

l


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

大法官

大法官

謝銘洋

蔡彩貞

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

書記官 林廷佳

月   31 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682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為訴訟救助事件 ,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 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 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抗字第 141號裁定(下

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,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3及

第 266條規定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)、 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l、 第

73條 、第 98條之 4、 第 104條 、第 265條及民事訴訟法第 78條

及第 95條規定(下併稱系爭規定二)有違憲疑義 ,爰聲請法規範及

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

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頂及第 15條第

2頂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系 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,聲請人自不得據

以對系爭規定一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至其餘所陳
,僅係以一己

之見 ,泛言爭執法院認事用法之當否 ,並未具體指摘系爭確定終

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究有何違憲之處 ,其聲請與憲訴法第 59條第

l項所定要件不合 ,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,以

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31 日

l


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
大法官

大法官

謝銘洋

蔡彩貞

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

書記官 林廷佳

月   31     日

2



憲法 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683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為交付法庭錄音光碟事件 ,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,

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抗字第 89號裁定(下

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,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第 20

條 、第 49條之 3及第 266條規定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)、 行政訴訟

法第 49條之 1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4、 第 104條 、第 265條及

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規定(下併稱系爭規定二)有違憲疑

義 ,爰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

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

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,聲請人自不得據

以對系爭規定一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至其餘所陳
,僅係以一己

之見 ,泛言爭執法院認事用法之當否 ,並未具體指摘系爭確定終

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究有何違憲之處 ,其聲請與憲訴法第 59條第

l項所定要件不合 ,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,以

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31 日

1


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林延佳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31 日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685號

聲 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9號裁定 ,聲請停止準用憲法

訴訟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9號裁定所不當準

用之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相 關規定 ,牴觸憲法第 78條 、第

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 等規定及

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,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,爰基

於憲法等規定 ,獨立聲請停止準用憲訴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 「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,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:

一 、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。二 、機關爭議案件 。

三 、總統 、副總統彈劾案件 。四 、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。五 、地方

自治保障案件 。六 、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。其他法律規定得

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,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,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

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。」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 ,而上

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,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「人民聲請法規

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」及第 8章 「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

件┘。

三 、又按 「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

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

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

憲之判決。┘「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
,對於受

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,認與不同審判權終



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,得聲

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。┘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

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。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,審

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亦有

明文 。

四 、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,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

類型要件規定 ,均有未合 ,且無從補正 ,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

第 7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30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高碧莉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30 日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686號

聲 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12號裁定 ,聲請停止準用憲法

訴訟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12號裁定所不當準

用之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相 關規定 ,牴觸憲法第 78條 、第

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 等規定及

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,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,爰基

於憲法等規定 ,獨立聲請停止準用憲訴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 「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,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:

一 、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。二 、機關爭議案件 。

三 、總統 、副總統彈劾案件 。四 、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。五 、地方

自治保障案件 。六 、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。其他法律規定得

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,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,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

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。」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 ,而上

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,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「人民聲請法規

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」及第 8章 「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

件」。

三 、又按 「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

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

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角蜀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

憲之判決。」「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對於受

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,認與不同審判權終



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,得聲

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。」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

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。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,審

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亦有

明文 。

四 、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,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

類型要件規定 ,均有未合 ,且無從補正 ,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

第 7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30 日
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高碧莉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30 日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687號

聲 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37號裁定 ,聲請停止準用憲法

訴訟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37號裁定所不當準

用之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相 關規定 ,牴角蜀憲法第 78條 、第

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 等規定及

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,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,爰基

於憲法等規定 ,獨立聲請停止準用憲訴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 「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,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:

一 、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。二 、機關爭議案件 。

三 、總統 、副總統彈劾案件 。四 、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。五 、地方

自治保障案件 。六 ∴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。其他法律規定得

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,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,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

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。」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 ,而上

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,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「人民聲請法規

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」及第 8章 「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

件」。

三 、又按 「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
,經依法定程

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

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

憲之判決。┘「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
,對於受

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,認與不同審判權終



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,得聲

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。」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

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。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,審

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亦有

明文 。

四 、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,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

類型要件規定 ,均有未合 ,且無從補正 ,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

第 7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30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高碧弟百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30 日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688號

聲 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41號裁定 ,聲請停止準用憲法

訴訟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41號裁定所不當準

用之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相 關規定 ,牴觸憲法第 78條 、第

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 等規定及

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,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,爰基

於憲法等規定 ,獨立聲請停止準用憲訴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 「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,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:

一 、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。二 、機關爭議案件 。

三 、總統 、副總統彈劾案件 。四 、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。五 、地方

自治保障案件 。六 、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。其他法律規定得

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,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,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

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。」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 ,而上

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,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「人民聲請法規

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」及第 8章 「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

件」。

三 、又按 「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
,經依法定程

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
,或該裁判及

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

憲之判決。」「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
,對於受

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,認與不同審判權終



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,得聲

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。」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

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。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,審

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亦有

明文 。

四 、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,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

類型要件規定 ,均有未合 ,且無從補正 ,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

第 7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30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高碧莉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30 日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691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迴避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。本庭裁定

如 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聲請人認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抗字第 23

號裁定(下稱確定終局裁定),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

之 l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4、 第 l04條 、第 265條 、民事訴訟

法第 78條 、第 95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)、 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

第 20條 、第 49條之 3、 第 266條等規定(下併稱系爭規定二),

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次按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應以聲請書記載聲

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解 ;又聲請不備法定

要件 ,且其情形不可以補正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

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 、第 60條第 6款及第

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二 ,聲請人自不得對之聲

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其餘所陳 ,僅係爭執確定終局裁定認事用法

所持見解 ,客觀上未具體敘明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一究有何

違憲之處 ,是其聲請核與憲訴法上開規定所定要件不合
,本庭爰

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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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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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  月   31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書記官 劉育君
月   31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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